2014年机关及教学单位一般工作人员
空缺岗位聘用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工作的健康发展，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和《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岗位聘用暂行规定》（郑铁学院党[2007]26号）的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受聘人员范围 

学校在职教职工。
二、任职条件和资格
（一）具备《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岗位聘用暂行规定》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机关处室科员岗位
1.具有全日制专科或非全日制本科（见习期满转正定级）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热心服务。
3.能够处理本部门的一般性工作，能够起草一般性公文。
4.具有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
（三）教学单位教学秘书岗位
1.具有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热心服务。
3.具有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
三、聘用程序
（一）公布空缺一般工作人员岗位。
（二）个人从人事处网页下载并填写《岗位申报表》（一式两份），递交人事处。
（三）人事处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在《岗位申报表》“资格审查栏目”签署意见，返还应聘人员。
（四）具备资格的应聘人员将《岗位申报表》依次递交现工作单位负责人、现工作单位主管校领导、应聘单位负责人、应聘单位主管校领导签署意见。
（五）现工作单位负责人、现工作单位主管校领导、应聘单位负责人、应聘单位主管校领导均签署“同意”意见的应聘人员，将个人《岗位申报表》递交应聘单位。
（六）应聘单位对应聘人员进行考核，签署聘用意见,报人事处备案。
（七）人事处发布岗位聘用通知。
四、要求
（一）各单位成立聘用工作小组，设组长1人，成员3—7人，其成员组成要在聘用工作开始前报人事处备案。
（二）各单位应制定空缺岗位的具体岗位职责，明确工作任务。
（三）应聘人员需在上一年度考核中达到合格及以上；同等条件下，高学历、高职称者应优先聘用。
（四）各单位聘用工作小组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组织实施选拔聘用工作。应聘人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
五、其它
（一）本办法要求的任职资格适用于目前在非同类岗位工作的应聘人员。
（二）目前在专任教师岗位工作的人员申报空缺岗位者，由学校根据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和应聘人员的具体情况，本着从严把握的原则研究确定聘用意见，以保持专任教师队伍的稳定。
(三)目前在辅导员岗位工作的人员申报空缺岗位者,需符合《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郑铁学院学[2008]3号）的规定，以保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
（四）建立并实行经济活动关键岗位人员轮岗机制。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对涉及经济活动的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实行轮岗或交流，轮岗周期与中层干部换届时间一致。轮岗工作原则上由相关单位在本单位内部调整并组织实施，经学校领导同意后，报人事处备案。
（五）本办法适用于符合相应岗位任职条件和资格人员的调整，不涉及人员“身份”转变。
教职工对聘用工作中有争议的问题，可向人事处申诉。人事处对提出的申诉应认真调查落实，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六、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机关及教学、教辅单位空缺一般工作人员岗位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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